
社團法人臺南縣建築師公會法令復核「提案書」 

（提 103.6.24 第 6 次復核會議臨時提案） 

 

臨時提案：103 年度第 3次執照復核會議記錄提案二之決議：有

關臨接基地內通路之透天式形態建築物，採一宗建築

基地多戶規劃合照申請建造執照，起造人依公寓大廈

管理條例第 56 條第 4 項規定，於申請建造執照檢附之

相關圖說並無「建築物空間之共用部分」者，即僅設

置基地內通路（或私設通路）供出入道路使用時，具

有實質「臨街」之情形，爰依內政部 94 年 7 月 7日

0940084587 號函示意旨，得免設置管理維護空間。唯

本案建築基地多戶合照規劃，合照申請之基地內通路

並未直接臨接計劃道路建築線，而需經過私設通路臨

接建築線，是否仍符合上述復核會議之決議之精神，

免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50條第4項規定設置管理維

護使用空間。（提案人：陳尚志建築師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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